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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 重塑城市合作金融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任全保 

反 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市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L 其一．国家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非基础产业、 

基础设施的特大型、大型企业，有的实行国有民营 ，有 

的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有的租赁、嫁接，部 

分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其二，原有的城镇集体企 

业、街道集体企业，绝大多数实行了公有民营、股份制 

和股份合作制改造、租赁、嫁接 ，变成了民营企业 ；其 

三，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分流人员刨办和 

领办了部分民营企业；其四，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国 

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加，再加上原有的私营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城市合伙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群体迅速壮大。因而可以说，随着城市多种经济成分的 

发展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城市民营经济已经 

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体制改革 

的过程中，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在步步深人。特别是 

自1998年开始，金融体系将发生深刻变化。除农业银 

行外，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将适当向大中城市集中，并主 

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家大型骨干项目服务；国家 

将在大中城市建立地方财政人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而原来已经商业化的城市信用社将进人商业银行体 

系。这种变化，一方面强化了民营经济的外部约束，另 
一 方面则增加了城市民营经济的融资困难。 

城市民营经济的融资困难，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 

变”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这种困难不解决， 

势必影响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因此，要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解决这 

l 

种困难。我们认为，应当通过重塑城市合作金融的途 

径和方法，来解决城市民营经济的融资困难。 

我们认为，重塑城市合作金融的内容是 ：对未纳 

入城市合作银行的城市信用社进行规范，同时根据发 

展民营经济的需要，发展一批城市信用社。这种重塑 

的政治基础是党的十五大要求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 

的多种经济成分 ，而重塑后的城市合作金融属于公有 

制范畴；其经济基础是城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 

要；其制度基础是金融体翩改革要建立健全多类型、 

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其人才基础是金融机构撤并 

后 ，金融人才需要新的岗位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 

重塑，对于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扩大社会就业、发 

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城市经济 ，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重塑城市合作金融，要坚持发展城市合作金融的 

基本原则。 

第一 ，吸收不同所有制的股金，发展民营经济成 

分的社员。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吸收集 

体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合伙企业、私营企业的股 

金，吸收个体工商户和城镇居民的股金，优化信用社 

股权结构，使企业法人社员、个体工商户社员和个人 

社员保持适当的比例。现有的城市信用社要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 1997年 9月颁发的<城市信用社管理办法) 

清产核资，澄清现有的法人股、个人股和内部职工股， 

并向持股人讲明政策，对不愿意继续作社员的，应按 

折股系数退还股金。新建立的城市信用社和要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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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用社，都应有内部职工股 ，使职工成为本社社 

员。 

第二，实行民主管理 ，反映民营经济的经营管理愿 

望。集体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合伙企业，积累了丰 

富的民主管理经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有强烈 

的民主管理愿望。这些经验和愿望，是城市信用社的生 

存基础和宝贵财富，无论是新建的城市信用社，还是规 

范后的城市信用社，都应实行“一人一票”的社员大会 

制度或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都应建立理、监事会，由社 

员(代表)大会制定本社的章程，确定本社的经营管理 

方向，决定理、监事会的人选 ；要切实完善理事会的决 

策机制，使理事会履行经营管理决策权；要切实发挥监 

事会的作用，使其对理事会的决策和主任的 日常经营 

管理进行监督。就社员代表大会和理监事会人选而言， 

社员代表和职工代表，应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这 

几年，在企业中出现了持股会，城市信用社应吸收其成 

功经验 ，选择符合社员意志的代表进入社员代表大会 

和理监事会，对于增加决策的先进性、可靠性是十分必 

要的。各社理事会要选聘好主任及其他管理人员，要把 

是否具有民主管理意识作为重要条件，选聘外部金融 

从业人员。 

第三，坚持优先为社员服务，使城市信用杜成为支 

持城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依托。所谓优先为社员服 

务，就是在解决城市民营经济成分存款难、贷款难、结 

算难、获取信息难的过程中，优先满足本社社员的需 

要。为此，城市信用社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要积极吸收社员存款和公众存款，实行抵押、担保 

贷款方式和贷款“三查”制度、审贷分离制度、第一责任 

人制度 ，理顺结算渠道，努力拓展中间业务 ，为社员提 

供各种上门服务，要使社员贷款在各项贷款总额中的 

比例占到一半以上。要在社员中建立联合担保抵押制 

度，以若干社员的股金为限，向一个社员提供贷款，以 

解决单个贷款比例过大而增加信贷风险问题。 

第四，贯彻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城市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城市社会进步。贯彻执行金融法 

律、法规和政策，个别情况下，与民营经济的单项经济 

活动有一定矛盾。但从总体上来看 ，有利于城市民营经 

济发展和城市社会进步。无论是新建的城市信用社，还 

是要规范的城市信用社，都应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认真 

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即使是社员，只要其 

需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也不能发放贷 

款；二是认真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和结算纪律，对社 

员办理存款、贷款不能随意浮动利率，对非社员的结 

算资金也不能随意延压、挪用 ；三是认真实行资产负 

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 ，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 

性的原则，确保信贷资产的质量和盈利水平；四是加 

强内控制度建设，在防范各种风险对 自身侵袭的同 

时，维护金融平安。 

第五，加强经营核算 ，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 

没有城市民营经济，就没有重塑后的城市合作金融。 

城市信用社要与民营经济结成利益共同体，不仅要对 

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而且要对来 自多种经济成 

分的社员有满意的投资回报。为此，城市信用社必须 

加强经营核算 ，提高经营效益。要改善负债结构，吸收 

低成本存款；加强收贷收息工作，不能为扩大收入而 

人为地不按时收回贷款本息；合理调整资产结构．提 

高资金营运水平，扩大营业外收入 ；严把进人关，提高 

人均效益；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严防跑、冒、滴、漏现象 

发生，杜绝各项不合理开支；执行严格的会计制度 ，兼 

顾国家、集体和投资人的利益 ，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 

利益 ，对社员分红，要考虑其在本杜的存款数量和归 

还贷款本息的具体情况，能分红时分红，并要有足够 

的积累；不能分红时，就要在社员(代表)大会上讲明， 

防止分光吃净现象和其他违规行为发生。 

重塑城市合作金融，进而支持城市民营经济的发 

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一是地方政府要在 

支持地方商业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支持城市信用 

社的发展，制止各种不正当的检查、评比和收费。二是 

中国人民银行要尽快拿出规范城市信用社的具体意 

见，允许新建城市信用社 ，允许城市信用社对社员和 

非社员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允许城市信用社实行区 

别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政 

策及呆账准备政策，井帮助城市信用社疏通结算渠 

道。三是税务部门应从城市信用社财务主管部门的位 

置上退下来 ，不再具体干预城市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活 

动，使城市信用社能够实行民主管理 。四是财政、劳 

动、民政部门应将有关资金、基金委托城市信用社管 

理，运用灵活务实的经济手段，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五 

是城市合作金融 自律组织应反映城市信用社的意见 

和建议，成为城市信用社合法权益的真实代言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南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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